
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

重要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独立董事基于个人独立判断，就以下公司重大事项发

表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

1、关于对 2013 年度担保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【2003】56 号文的相关规定及要求，本着

公正、公平、客观的态度，我们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。我们认为： 

（1）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审计报告显示，截至

201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公司不存在为大股东及其附属公司、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

供担保的情况； 

（2）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担保总额合计为 66.75 亿元，在 2012 年度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130.53亿元额度内（其中：对公司系统外的担保金额为 11.797

亿元，占公司期末合并净资产的 20.46%，在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19.35 亿

元额度内）；公司能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较为严格和审慎地控制对外担保。 

2、关于对 2014 年度担保预算的独立意见 

《公司章程》就担保的审批权限做了明确规定，公司进行的对外担保决策程序合

法，依法运作。 

 



二、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独立意见 

1、关于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算的执行情况 

2013 年度公司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4050.24 万元，在年初预

计计划的 7000 万元内；公司关联租赁的交易总额为 4281.77 万元，在年初预计计划

的 7000万元内。 

我们认为，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,定价公允,体现了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,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2、关于 2014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

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 16000万元（不含公开招投标的日常关联交易），

其中：（1）接受或提供劳务（包括零星工程建设、维修维护、园区管理等）交易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；（2）关联租赁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；（3）其他

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。 

我们认为，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是结合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规

模，按照“公平自愿,互惠互利”的原则合理确定的预算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不存

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 

三、关于董事会换届提名的独立意见 

经上海外高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上海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名，董事会提名

委员会进行了资格审查，董事会审议同意第八届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： 

一、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

舒榕斌先生、施伟民先生、李云章先生、姚忠先生、瞿承康先生。 

二、独立董事候选人 

罗伟德先生、张林俭先生、李志强先生。 

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第 116条规定：“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”。本次董事会换届尚

缺董事候选人 1名，待有合适人选后再向董事会进行提名。我们认为： 



 

 


